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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编号：ZF2025-36-1272
二、项目名称：
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（安徽省传染病医院）鼻内镜高清摄像系统采购项目
三、中标信息
供应商名称：合肥豫健商贸有限公司
供应商地址：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88号明发商业广场A1区1幢、2幢1-1820、1-1821
中标金额：捌拾玖万玖仟陆佰元整（400800.00元）。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
	货物类

	名称：4K医用摄像主机、冷光源、高清图文工作站
品牌：莱芙凯尔、莱芙凯尔、莱芙凯尔
规格型号：LC6080、LC400、CME-S10
数量：1套、1套、1套
单价：275600.00元、12000.00元、30000.00元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
赵正云、李若梅、徐原科、费晴兵、高尚龙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代理服务费参照原国家计委“计价格【2002】1980号”文件收费标准的60%收取3607元。
七、公告期限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。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一）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供应商的评审总得分：87.19分。
（二）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，可在中标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质疑材料递交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安徽省招标集团总部基地407室，联系电话：0551-62220155;
（三）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：
（1）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，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1、质疑人的名称、地址、邮编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2、采购人名称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包别号（如有）；
3、被质疑人名称；
4、具体的质疑事项、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；
5、明确的请求及主张；
6、必要的法律依据；
7、提起质疑的日期。
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需有委托授权书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（2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1、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；
2、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；
3、质疑材料不完整的；
4、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、难以查证的；
5、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，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；
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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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  称：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（安徽省传染病医院）
地    址：合肥市新站区淮海大道100号
联系方式：刘老师、吴老师0551-66332210/2097 
[bookmark: _Toc35393642][bookmark: _Toc28359101][bookmark: _Toc28359024][bookmark: _Toc35393811]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名    称：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  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
联系方式：应急客服电话：0551-62220153（接听时间：8:30-12:00,13:30-17:30，节假日除外。潜在投标人应优先拨打项目联系人联系电话，无人接听时再拨打该“应急客服电话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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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联系人：杨工
电      话：0551-66061352、18805513868
十、附件
1、采购文件
2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